花蓮縣立案團體
任期屆滿改選後函報縣府資料審核表
(1、新屆第1次會員大會會議記錄((含簽到簿。)
（含提案決議通過預（決）算、工作計畫、選舉結果<理、監事當選人名單及得票數>）

(2、新屆第1次理、監事會會議記錄((含簽到簿。)

（紀錄內容含理事長、常務理事、常務監事選舉結果<當選人名單及得票數>、議決會址所在地、聘任工作人員。）

※註：上揭1.會員大會、2.理、監事會議紀錄及簽到表應分別繕造。
(3、當年度工作計畫、經費收支預（決）算表（請製表人於適當欄位簽名或蓋章、以示負責。）
(4、新任理、監事暨聘任工作人員簡歷冊（含職稱、姓名、地址、電話。），商業同業公會另需檢附前一屆理監事簡歷冊。
(5、當屆會員名冊(含姓名、地址、電話。)

(6、理事長移交清冊（含：財物清冊及印信等。）

(7、會址同意書（會址變更涉及房屋稅課徵稅率，請提供足資證明房屋所有權人同意做為會址之水電費單據或所有權狀影本、同意書須本人簽名蓋章，以杜爭議。未變更會址無須檢附。）
(8、會議照片 (至少4張//須黏貼妥適於A4紙張上。)
(9、組織章程（如有修改，請另附修正對照表及新的章程1
份，以利本府加蓋騎縫章。）

注意事項：

※1.檢核表係為協助貴會(社)再次檢視應檢附之資料有無缺漏，避免因補件作業延宕申請時效，請確實逐項檢視並勾選。

※2.請將應備資料依序排列裝訂並確認無誤後連同本檢核表報府備查。（1式1份）
※3.會計報告(含收支預算表、收支決算表.），應請相關人員於表內逐一簽名或蓋章(不得電
腦繕打)。陳報文件倘為影本，均須加註「本影本與正本相符」字樣，以示負責。
※4.陳報本府各項文件敬請備文，否則視同未陳報。（退回不受理）
※5.旨揭需用表格檔案，請至本府社會處網站下載使用（Google搜尋/花蓮縣政府社會處/業務資訊/社區、人民團體及志願服務/人民團體籌組與立案/人民團體立案/3改選會議參考資料.docx）。                                                 
花蓮縣政府社會處製表
